臺北市立建國高中教師會第十屆理事會第八次會議

會議紀錄
時間：97年4月3日（四）中午12時10分至14時

主席：黃理事長春木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盧宜安理事
地點：教師會辦公室

1、 報告事項

1. 以下諸議題已於3月11日行政會議上報告，行政單位亦有回應：

(1) 「段考前適時開放助印時間，考前二週的五個工作天下午最好開放接受送印，考前一週五個工作天才完全不受理，如此調整應可減少辦公室影印機的運轉時間」。

教務處：「考前一週」方不提供印製講義及考卷的服務；若急需印製，可利用學務處或設備組的速印機，可滿足便捷、大量的印刷需求。

(2) 「辦公室影印機擺放位置問題之通盤考量」。

總務處：莊敬2、3樓影印機可能因使用量大，導致機件疲乏而產生噪音，將協調廠商改善，若問題無法解決，將以「莊敬3樓舊校史室」、「集中設置」為原則進行規劃。其餘各樓辦公室目前所知噪音部分並不嚴重。

(3) 「1月18日上午因召開學務會議，當天一節考試皆排專任教師監考，如此監考一節即算一梯次，對導師監考時數的計算相對不公平。建請行政單位另行考量更合理的配置方式，例如：最後一天上午排導師監考，結業式之後再進行導師會議、校務會議等活動」。

教務處：此問題之產生係因本學期開學緊接於春節之後，故將校務會議提前至上學期期末召開所致，未來應不會再發生類似問題。

(4) 「學生爬牆，有教官逕以收集三千張發票代替記過，此處罰方式不適法，亦不合理，頗有可議之處」。

教官室：確有此事，已與教官同仁溝通，回歸校規合法、合理行事。

(5) 「九五暫行課綱實施後，課程變動頗大，有生物老師到上學期末十二月時，才知道生物課程只安排一學期，物理、化學、地科都有同樣問題；且目前課本都以一學年設計，安排一學期，也存在課本使用問題。課發會及教務處宜讓授課老師充分掌握課程時數資訊，課發會會議紀錄宜上網公告，以便老師及早規劃課程」。
教務處：俟瞭解癥結後，再行研議處理之道，並加強訊息傳達的效果。
2. 各辦公室26期會訊已放置多時，尚未發送出去的應可回收。
3. 本學期擬申請退休同仁名單：袁昌容、惠紹敏、梁志堅、鄭永銘、蔡木山、葉福財。專任行政人員部分為夏演貞（6/2）、黃美燕（6/3）。

4. 依據教育局「97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連任及轉任遴選作業簡章」，第一階段申請（任期屆滿者），4月3日截止收件，4月12日上午審議；第二階段申請（現職校長），4月18日截止收件，4月29日下午審議。

2、 提案討論

（1） 案由：5月1日「我愛建中」座談會擬取消案。
      說明：4月份校長遴選作業之辦理，將安排候選人蒞校參與「對談會」，並發表「治校理念與具體方針」。鑑於性質相近，且整個遴選作業將會很繁重，5月1日「我愛建中」座談會擬取消。
      決議：取消。
（2） 案由：研發組「會務問卷」草稿研議案。

    說明：題目包含對於26期會訊內容的意見徵詢，例如最有興趣的是哪一部份、發放方式（藉此說明改變發送方式的理由），以及對教師會舉辦活動的回饋意見，最關心的議題等。預計4月上旬將問卷發出。

      決議：尚未規劃完畢，五月初第九次理事會再議。
（3） 案由：第27期會訊規劃案。

    說明：應依發行時機是否配合5月15日會員大會而決定。
      決議：六月份發行，內容可包含校長遴選結果，較為完整。故延至六月二十日出版。
（4） 案由：5月15日會員大會籌備案。

    說明：依照去年會員大會分工及籌辦時程辦理，如附件。
      決議：依規劃進行。
（5） 案由：校長遴選作業分工合作研議案。
    說明：依照97年1月18日校務會議通過之「校長遴選作業辦法」（請參閱26期會訊）規定，本會應負責統籌行政支援作業。
      決議：教師會主要協助對談會之籌辦和進行相關工作，若18日有人報名，對談會預計將會在21至25日當週擇某一晚舉行。
3、 臨時動議
（1） 張秋娥理事：對談會是否需提供水？

  決議：對談會提供杯水，將請家長會支援相關經費。

（2） 魏季美理事：建議往後寄發會訊給退休老師的負責人，在委請總務處處理時，申請名目可寫「寄資料給退休老師」，以避免申請名目出現疑義之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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